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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 
 
開會時間：100年4月13日上午9:30時  
開會地點：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

主 持 人：龔科長子文 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名單 
記錄聯絡人及電話：陳滄洲 (02-86488058分機616) 

 

宣告事項： 

為提昇預審前置作業之效率及加強審查人員一致性做法，有效改進審核處理

流程： 

一、預審案件的「申請文件」(含申請書)及「技術文件」務必齊全，並於現

場備妥待審，否則不受理預審；惟若只缺低功率射頻認證影本仍可受理

預審，並於現場自動告知本局預審人員，但俟備齊後始可投件申請。 

二、預審案件未備妥中文使用手冊（資訊類甲類產品未備妥中文使用手冊或 

英文使用手冊）時，該案件不受理預審。 

三、有關EMC技術文件之「01_05電路方塊圖」，務必提供讓預審人員得以瞭

解之功能方塊圖，必要時可附上電路圖。 

四、安規技術文件「02_08重要零組件證書及規格書」之pdf電子檔，務必做  

    好書籤排序，並將相關零組件之型號及規格予以清楚標明。 

五、安規技術文件有CB轉發為中文安規測試報告時，務必提供（符合申請人

或生產廠場、產品型號、規格、對應IEC檢驗標準）CB證書影本、該CB

測試報告測試試驗室（須符合IECEE CB-SCHEME證書有效期限）對應於

國家驗證機構(NCB)及關聯驗證機構試驗室(CBTL)登記一覽表。 

    補充：本局目前不受理國外安規認可指定試驗室所轉發CB之安規報告，  

          只受理該試驗室本身實際評估測試之安規報告。 

六、向本局投件申請商品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的所有電子檔，請務必依照電

子文件分類原則賦予pdf文件正確的對應代號，且若EMC及安規技術文

件雖出自同一家試驗室時，即使有些技術文件相同者(例如：中文使用手

冊及規格、主型式及系列差異表、共用手冊切結書⋯)，仍須各別提出完

整之電子檔技術文件，俾利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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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試驗報告簽署人未審核簽名前，該案件不受理預審。 

八、預審缺失之補件或案件投件後之補件，有關使用手冊、EMI干擾源及抑 

制元件一覽表、切結書、方塊圖、電路圖、重要零組件一覽表或其他屬

於申請廠商文件等補件，皆須由申請廠商正式蓋章，讓廠商瞭解所申請

商品之審查過程並確實配合修正要求。 

九、現場預審時，不受理臨時提出修正文件缺失之補件，惟若符合第八項之 

    規定除外。 

十、申請者提出(上傳)之補件電子檔，必須包含補件內容之詳細說明頁，並

清楚標明(例如:以鮮艷顏色加底線、加框框或粗體字)該補件內容與修正

前內容之差異處；該補件電子檔除賦予 pdf文件正確的對應代號外，並

重申務必在每個檔案名稱後加註日期(依據本局99年9月一致性會議紀錄

宣告事項第六項)，例如： 

(一) 00_03 ISO 證書99-09-15.pdf。 

(二) 02_04 安規測試報告99-09-15.pdf。 

 

提案討論： 

一、亞信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案： 

擴大機的電源線插接器常出現C18極型(如下圖)在產品上，但市面上買 

C17 (電源線負載端)的可分離式電源線組，經常買不到或是已不生產。 

經比對 C18 和 C14 極型除接地端外，其他完全相同。廠商建議希望可 

使用C13 (電源線負載端)的可分離式電源線組。 

亞信檢測意見： 

可使用原產品，使用C18電源線插接器，須為CLASS II產品等級，所以電

源線使用CLASS I(C13)或是原使用CLASS II(C17)並不會使產品產生安全

上的危險，也不會對產品CLASS等產生任何變化。 原報告上須確定產品為

Class II，可達到雙重絕緣(Double Isolation)，即可直接使用。 

決議：不同意使用上述不同極性之 Connector Inlet與 Connector Outlet於

搭配時產生規格不符的連接型態。若各試驗室及廠商仍有問題，歡迎

將資料及寶貴意見提供本局彙整，再於會議中共同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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